
 

GE.11-44973 (C) 201011 271011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一〇二届会议 
2011年 7月 11日至 29日 
 

  意见 

  第 1610/2007 号来文 

提交人： L.N.P. (由性别、法律和发展机构(性别法律发展机
构)和捍卫妇女权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委员会(捍卫
妇女权利委员会)代表)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阿根廷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7年 5月 25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2007
年 10月 8日转交缔约国(没有以文件另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1年 7月 18日 

事由： 对强奸受害者土著原籍女孩的歧视 

实质性问题： 性别平等/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法庭面前
人人平等和查阅高等法院所作定罪判刑的权利/干预
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保护未成年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和禁止歧视/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 

 

联 合 国 CCPR/C/102/D/1610/200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6 August 2011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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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问题： 用竭国内补救 

《公约》条款： 第 2条第 3款；第 3条；第 7条；第 14条第 1款和
第 5款；第 17条；第 24条；第 26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 2条和第 5条，第 2款(b) 

 2011年 7月 18日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条第 4款提
出的关于第 1610/2007号来文所附委员会意见案文。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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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第 5条第 4款在第一〇二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1610/2007 号来文的意见* 

提交人： L.N.P. (由性别、法律和发展机构(性别法律发展机构)和
捍卫妇女权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委员会(捍卫妇女权利
委员会)代表) 1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阿根廷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7年 5月 25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年 7月 18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L.N.P 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
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610/2007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面书面资料，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4款通过了如下：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L.N.P.女士是 1988 年出生的阿根廷公民，她声称是阿根廷共和
国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第 3 条；第 7 条；第 14 条第
1 款和第 5 款；第 17 条；第 24 条；和第 26 条权利的受害者。《任择议定书》
于 1986年 11月 8日对该缔约国生效。 

  

 * 下列委员会成员出席了本来文的审议：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格先
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

雄司先生、海伦·凯勒女士、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

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

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1 为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目的，这两个组织具有由提交人及其法律代表签署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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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来文提交人属 Qom 族裔群体2 ，居住在阿根廷查科省北部称为 El Espinillo
的地方。在来文提交人刚刚 15岁后不久的 2003年 10月 3日遭到了 3名 17岁至
20岁的克里奥耳年青人的性骚扰。3 来文提交人声称，那天晚上，她被 3名她所
认识的青年人叫到村广场，并被带到村广场旁边的教堂后面，那 3名青年人中的
最年长者在其他两名的协助下强行对她进行口交，之后她又遭到肛交。根据来文

提交人，当她试图尖叫时，强暴者捂住了她的嘴巴，拉住她的手并将她顶在墙

上，而其他两名则用他们的外套挡住这一情景。 

2.2  在受到性骚扰之后，来文提交人穿着她血迹斑斑的衣服独自一个人立即到
村警察站，在那她等待了将近 3小时才被送到当地医疗中心。来文提交人说当她
抵达当地医疗中心时，她又站着等了若干小时才接受检查。大约早晨 4点左右，
医疗中心的主管对她进行了医疗检查，对她实行了肛门与阴道的触摸检查，致使

她遭受剧烈的疼痛。医检报告表明肛门受伤，符合在医疗检查前 30至 40分钟所
发生的暴力骚扰。来文提交人提醒注意这两个时间的差异，她在医疗中心受检查

的时间大约是早晨 4 时，而医疗报告所记录的时间是凌晨零点 30 分。提交人认
为这是试图表明她是立即受到治疗了，而事实上，她在警察站和医疗中心都等了

几小时。 

2.3  她的家人和若干 Qom 社区成员因她不见而担忧，开始四处寻找她。当他们
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聚集在村警察站前面，尽管她的母亲用西班牙语沟通有

困难，但仍然在没有任何翻译的情况下以西班牙语书面提出了申诉。尽管如此，

仍下达了司法调查令，三名施暴者被逮捕，提交人于 10 月 7 号受到了法医检
查。10月 7号的法医检查报告符合 10月 4号发表的医疗检查报告的结论。2003
年 10 月 5 日，派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到提交人的村庄进行“询问生活方式、习惯
和其他有关事实”的调查。提交人认为该社会工作者仅对受害者、她的家人和她

的社区进行调查，询问有关她的道德问题，但没有对三名被告进行调查。 

2.4  在警方调查几个月之后，法庭对三名负有责任的个人开始了涉及肉体侵犯
的性骚扰指控的诉讼程序。根据提交人，没有按照《查科省刑事诉讼程序法典》

第 89和第 94条通知她或其家人他们有权作为原告出庭。整个审讯以西班牙语进
行，没有翻译，影响了其主要语言是 Qom 语的受害人及其他见证人作证。此
外，三名 Qom 社区成员的证词因其证词是“荒谬的”，受影响与“当地克里奥
耳人和 Tobas人之间的敌意”为理由而没有被接受。Roque Sáenz Peña第二刑事

  

 2 根据提交人，自 19 世纪末以来原先为 Toba 的人们(现在他们自称为 Qom 人)一直生活在社会
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边缘。在所谓的“遗弃运动”中发生了有系统的屠杀，之后幸存的

Qom 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交给了克里奥耳农场主。提交人认为，这项政府政策
加剧了殖民主义者之间对土著人民的种族歧视态度。根据来文提交人，2000 年之后，由于
Qom 社区被授予 14 万公顷的土地的拥有权，而非土著家庭占有了坐落在其他地方的土地，这
以后种族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3 “克里奥耳”指非土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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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庭长于 2004年 8月 31日的判决中宣布三名被告无罪释放。法庭裁决，尽管
事实证明发生肛交，甚至三名主要被告也已承认，但无法证明这样的侵犯不是在

提交人同意之下进行的。裁决声明，根据两份医检报告，[提交人]早就被奸污
过，因而很难说[她]没有性经验”。法庭还裁决，主要被告已达成年人年龄的事
实不能作为依据判断被告人是被诱奸的。 

2.5  根据提交人，由于她和她的法律代表不是审讯中的被告，因此没有向他们
宣布裁决，为此理由，他们不能够对裁决提出上诉。而唯一能够在得到通知后

10 天内对裁决提出上诉的人是公共检察官。由于他没有这么做，因此裁决于
2004 年 9 月 16 日生效。提交人认为，由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能够提出撤消原
判的上诉，或者就违宪理由提出上诉，因为根据《查科刑事诉讼程序法典》第

446 和 477 条，诉讼程序的当事人才有权享有这些补救方式，并且必须在得到通
知的 10 天之内提出。最后提交人指出，宪法保护补救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据
第 16.986 号国家宪法保护法，补救对司法行为无效。此外，法律规定提出上诉
的时限是 15个工作日。提交人认为，根据上述所有因素，已用竭国内补救。 

2.6  提交人指出，由于没有向其家人通知裁决结果，并且由于他们居住在离作
出裁决的 Roque Sáenz Peña 250公里之外，没有电话、没有因特网、没有公共交
通的边远村庄内，进入村庄只有一条泥路，而在雨季是无法通行的，因此她在几

乎两年之后才发现裁决的结果。见到施暴者仍逍遥法外，一群 Meguexogochi 4 
土著联会会的青年人为与全国人权秘书处联系，骑车 80公里到一个 Castelli地方
通电话。2006年 7月 4 日，秘书处要求 Roque Sáenz Peña第二刑事法庭长提供
资料。法庭对此请求作了答复，通知秘书处该案以无罪释放结案。提交人引用了

这些理由说明为何几乎过了三年之后才向委员会提交此案件。 

2.7  根据提交人，她的情况绝非是例外的情况，因为 Qom 女孩与妇女在那个地
区常常受到性骚扰，而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加剧了对此类案件的有罪不罚现

象。提交人补充说，相反，如果一名克里奥耳女子说她被一名 Qom 人强奸，那
名 Qom人会立即被逮捕与判刑。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她是侵犯《公约》第 2条、第 3条、第 7条、第 14条第 1款和
第 5款、第 17条、第 24条和第 26条的受害者。 

3.2  提交人认为由于她是一名女孩又由于她的族裔，她在警察站，在医疗检查
期间以及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她是遭受歧视的受害者。她声称，她在警察站受到任

何人接待之前，哭着站在那等待了几小时。当她在医疗中心时，她又等了几小

时，她受到了她身体受伤部位的触摸检查，根本不考虑这对她造成的极端痛苦，

只是为了检查这一经历是否真正很痛苦。她还受到了阴道检查以确认她是否是处

女，而不顾事实上她所遭受的袭击只需要进行肛门检查。审讯该案件的法庭将受

  

 4 Meguexogochi土著人联合会由 8个 Toba Qom 社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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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的贞操作为审讯中的决定因素。根据提交人，被告的青年人，不像她那样，

可以自由地发言，大概地陈述了事实经过，并不否认进行人体侵犯，只是声称她

是一个妓女――这是一个从未证实的事实，而且有关提交的社会环境报告也否认

了这一事实――但法庭立即站在这些青年人的一边。提交人说，向所有见证人询

问了提交人是否有男朋友，是否她是一个职业妓女。根据提交人，法庭没有考虑

以下事实：她不得不用非属其本身的一种语言表达自己，当法庭发现她的证词不

准确或有差异，认为其证词无效时，她处于极端的痛苦状态，而同时法庭对被告

证词中的错误与矛盾不闻不问。提交人认为 审讯充满着有利于有罪不罚的性别
偏见。 

3.3  提交人认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对待她的方式表明既不顾及她是一个女
孩的事实也不顾及她的名誉与尊严。 

3.4  根据提交人，她不能够在审讯中正常参与，并被拒绝得到公正审讯和获得
正当诉讼程序的权利，因为她没有得到任何必要的法律咨询，亦未通知她有权利

作为原告出庭。 

3.5  提交人指控，在接待她的法庭、警察站和医疗中心内，她遭受了国家官员
施加的身心暴力，导致她受到身心伤害。 

3.6  提交人说派去调查她案件的社会工作者向邻居询问了她的家庭生活和她的
道德，从而侵犯了她的隐私、她的荣誉和她的名声，特别由于这是一个极小的社

区更为如此，由此她再次受到伤害。 

  缔约国要求达成和解的请求 

4.1  2008年 4月 30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查科省政府要求外交部建立联系以
便探讨是否有可能当事各方在国家一级对这一案件达成和解。缔约国请委员会向

提交人转达这一提议。在不影响这一提议的情况下，缔约国保留对案子的可否受

理与案情提出看法的权利。 

4.2  2008年 5月 9日，缔约国再次发出 4月 30日的信息，并纳入了一个附件，
该附件载有查科省各执行和司法当局的一系列信函，承认该案件内省政府负有完

全责任，要求国家政府解决这一事项，并开始补救提交人所遭受的伤害。 

  提交人的评论 

5.  2008 年 6 月 10 日，提交人申诉国家政府并没有对她所遭受的各种暴力行为
承认责任，而查科省当局已经这么做了。提交人表示她愿意进行谈判，但唯一的

条件是国家政府应承认其完全责任并应准备好讨论授予提交人、其家庭及其社区

全部赔偿的措施并应为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案例准备好讨论在国家一级应采取措

施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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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对所议和解的暂时考虑 

6.  2008 年 7 月在委员会第 93 届会议上审查了缔约国关于和解的提议。然而根
据提交人于 2008年 6月 10日所提出的看法，委员会决定继续按照正常程序审议
来文，并请缔约国立即提交其对案情的意见。 

  当事各方的补充意见 

7.  2008 年 9 月 8 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为了发起对话以便达成该案件的和
解，将在提交人、提交人的家庭成员，其代表、国家和省政府代表之间举行一次

会议。 

8.  2008年 11月 12日，提交人报告在与国家与省政府当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查科省政府完全接受提交人的申诉，并为提交人及其家庭在附近提供住房。提交

还报告，在查科省长向司法部发出的一份信函中，查科省长要求国家政府分担支

付赔偿费用。提交人还补充说，国家政府拟以的和解提案草案的部分内容不令人

满意，因为其赔偿计划含糊不清，所采用的术语模棱两可。提交人重申其要求国

家政府直截了当地承认其责任。 

9.  2008年 11月 24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在本案承担侵犯日全首要责任的查
科省政府在 2008 年 5 月 9 日来文中，明确表明其立场，无条件参加并提议开始
进行和好对话以期达成和解。缔约国承认其在本案件内的国际责任，将和查科省

协调不遗余力地彻底赔偿提交人。 

10.1  2010 年 2 月 1 日，提交人报告在与国家和省政府代表进行若干次会议之
后，省政府已经接受并实施提交人提出的绝大部分赔偿措施，即，公开道歉、支

付赔偿、授予土地与住房拥有权、授予 150美元的助学金，组织一次该省所有司
法官员强制性参加的关于对妇女实施性别歧视和暴力的研讨会。提交人认为查科

省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至于国家政府而言，她认为国家政府执行了所要求的措

施之一：核准了一项全面的关于对妇女施行暴力的国家法律。然而，提交人认

为，政府提议的和解案的其他方面的措辞不够准确，如国家政府明确承认其责任

的有关部分，而且没有明确表明经济赔偿的数额。根据这点，提交人认为由于政

府承诺的含糊不清，实现和解的努力并非是成功的，因此她反对所提议的和解，

要求委员会继续审议这案件。 

10.2  2010 年 3 月 25 日，提交人又对缔约国提议的和解协定补充了她的评论，
说首要的措施包括提供其继续就学的助学金(所提供的金额不够)、授予终身抚恤
金、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提交人承认，政府提出给予赔偿对她的生活起了积极

的影响，但她坚持，为了实施全面赔偿，必须彻底实施政府签署的提议内所载的

所有措施。提交人指出，由于这案件的判决开创了先河，因而非常重要的是委员

会发布其案件的《意见》。提交还强调，阿根廷标志性的案件的重要性远远超越

了对受害者的赔偿，其重要性在于推动了重大的立法、司法和社会改革，确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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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事件不再发生。她请求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要求该国政府履行其与提交人签署

的协定内所承担的所有义务。 

11.1  2010 年 5 月 13 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作为与提交人达成和解一部分而通
过的赔偿措施，其中包括拟定一份给予终身抚恤金的法令，以及提交人在其

2010年 2月 1日来文中所提到的各项措施。 

11.2  2010年 8月 5日，缔约国转交了根据 2010年 6月 24日第 1202号法令发
布的第 6.551 号法律的副本，内容涉及向提交人提供终身抚恤金以及已每月开始
支付的抚恤金证明。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关于可否受理的审议 

12.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一项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必须根据议事规则
第 93条决定本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的授予条件。 

12.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甲)项的决定，委员会确定同一事项没
有在另外一个国际调查或处理程序中接受审查。 

12.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出的论点：不可能用竭现有国内补救方法，因为这
是为诉讼程序各当事方保留的方法，并到较短的施用时限，并应事实上没有通知

她她有权利作为原告采取行动，而且没有通知她关于无罪的判决。委员会还注意

到，提交人有关无法获得宪法保护令的诉讼程序的指控，因为宪法保护的诉讼程

序看来不适用于现有的国内立法的司法行为。在缔约国没有就此提出反对意见的

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获得任何有效的补救，在国家一级提出有关第

14 条的申诉。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就提交人所提出的其他申诉没有提出用
竭国内补救方法的问题。因此委员会认为如《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b)项
所规定的那样，已用竭所有可获得的国内补救方式。 

12.4  就提交人提出的侵犯《公约》第 14 条第 5 款所承认的获得复审权的指
控，委员会指出，所提到的条款规定了一个程序保障，即任何被判定有罪者能够

由一个较高级的法庭对其定罪其判刑进行复审。在目前的案例中，由于裁决采取

的形式是无罪释放，因此该条款不适用。因而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第 14 条第
5 款提出的申诉与《公约》不符，并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3 条，该条不予
以受理。 

12.5  就提交人根据第 2条；第 3条；第 7条；第 14条第 1款；第 17条；第 24
条；和 26 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已为受理之目的得到了充分的证
实，因而宣布来文的这些申诉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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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案件 

13.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的规定，参照各方当事
人提出的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3.2  委员会认识到，缔约国已经承认负有侵犯其国际义务的责任，包括省领导
当局对此所负的责任。以下段落表达了委员会对《公约》具体条款的理解，这些

条款规定了缔约国在本案件内的责任依据。 

13.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在审讯期间，在警察站以及在她接受医检期
间，因为她是女孩和土著人的事实而使她成为歧视的受害者。提交人指控，El 
Espinillo 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让她含着眼泪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等待了几小时，他
们并没有记录任何申诉，只在最后将她提交给地方医疗中心了事。提交人进一步

指控，一旦抵达医疗中心，她遭到了令她难受的测试，这些测试对于确定她遭受

骚扰的性质是没有必要的，而是为了确定她是否是名处女。审讯案件的法庭还引

用了歧视性的攻击性的标准，例如提交人“有着长期遭奸污的现象”，从而得出

结论，没有表明对性行为的不同意。提交人进一步说，向所有的见证人询问她是

否是名妓女。委员会认为，对于以上所有的证词，缔约国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反映了警方、保健和司法当局所采取的歧视性待遇，目的在于对受害者的道德制

造怀疑。委员会认为，特别是 Roque Sáenz Peña刑事法庭长根据提交人的性生活
以及她是否是一名“妓女”对本案件进行分析，并作出判决。刑事法庭还将提交

人失去童贞作为主要因素确定她是否同意性行为。根据委员会所收到的无可争议

的事实，委员会认为，这些事实揭示了存在基于提交人性别和族裔的歧视，侵犯

了《公约》第 26条。 

13.4  委员会进一步认为，如上文所述，司法、警方和医务人员对待提交人的方
式表明缔约国方面没有履行其义务对《公约》第 24 条所承认的，对作为未成年
人的提交人采取所需的保护措施。 

13.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证实，由于没有通知她根据现行的暂行法，她作为原
告所享有采取行动的权利，因而她未能作为当事方参加法庭的诉讼程序，结果没

有向她通知无罪判决。提交人进一步指控，在对三名被告审讯时发生了若干违法

现象。特别是，根据提交人，尽管事实上她及其见证人难以用西班牙语进行沟

通，但诉讼程序仍然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完全用西班牙语进行。鉴于缔约国没有

对这些指控作出反应，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享有第 14 条第 1 款所承认的平等诉诸
司法的权利遭到了侵犯。 

13.6  就提交人声称她遭受了心理生理痛苦的指控，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在遭到
骚扰之后，在警察站和医疗中心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在法庭诉讼程序中针对她的许

多歧视性的证词使她再次受到伤害，并且由于她是一名未成年人的事实而加重了

情节。委员会忆及正如其在第 20 号一般性评论意见以及在判决录中所指出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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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第 7 条所保护的权利包括不仅仅是身体痛苦而且还包括精神痛苦。5 委员会
认为提交人受到的待遇实质上侵犯了《公约》第 7条，她是该待遇的受害者。 

13.7  就提交人提出的有关《公约》第 17 条的申诉，委员会认为，社会工作
者，医务人员以及法庭不断地查问提交人的性生活以及道德状况构成武断侵犯其

隐私并且非法地攻击她的名誉与名声，更有甚者这些询问并不与强奸案件有关，

但却与一名未成年人有关。委员会提到其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在这项意见中委
员会指出，根据 17 条所采用的术语的意义，在决定妇女的法律权利和保护程度
时，包括免遭强奸的保护，考虑一名妇女的性生活，即产生了干预。

6 有鉴于
此，委员会认为侵犯《公约》第 17条。 

13.8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控由于现有的国内立法，不能对司法行为提出宪法
保护诉讼程序，因而没有什么补救方法能够使她现时向委员会提出任何申诉。鉴

于缔约国方面没有对此指控作出任何反应，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作为受害者没有

得到获得有效补救的保障。委员会因而认为侵犯了《公约》第 2条、第 3款，并
且还侵犯了第 3条；第 7条；第 14条第 1款；第 17条；第 24条和 26条。 

13.9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5 条
第 4 款行事，认为缔约国侵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3；第 7；
第 14第 1款；第 17；24和 26条，和第 2条第 3款，并侵犯了上述所有各条。 

1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与缔约国之间通过和解程序商定的赔偿措施。尽管承
认缔约国在实施其中一些措施方面已取得进展，委员会请缔约国彻底实施所商定

的承诺。委员会进一步忆及缔约国有义务确保今后不再犯有类似的违反行为，特

别要保障受害者，包括性骚扰受害者能够平等地诉诸司法。 

15.  铭记缔约国在参加《任择议定书》时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违反《公
约》。根据《公约》第 2条的规定，缔约国承诺确保在其领土上或管辖范围内的
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委员会希望在 180天之内收到关于实施委员
会意见而采取的措施的信息。同时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意见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
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5 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 7 条)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
1992年 3月 10日，第 5段。还请见委员会在 K.N.L.H.诉秘鲁案件中的裁决(第 1153/2003号来
文)，第 6.3段，和 L.M.R. 诉阿根廷(第 1608/2007号来文)，第 9.2段。 

 6 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第 3条)的第 28号一般性意见，2000年 3月 29日，第 20段。 


